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海 吴之仪

在对遗嘱效力的审查中， 往往需要兼顾形式与实

质： 程序规范保障遗嘱可信， 真实意思保障实质正义。

对于使用较多的“代书遗嘱” 这一形式， 由于

《民法典》 表述为“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很多人会忽略见证的“时空一致性”， 导致遗嘱被判定

无效。

一份被判无效的遗嘱

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 晚年独

居在养老院。 为了避免子女间多年

的积怨在身后爆发， 决定订立遗

嘱， 明确将自家东侧房屋留给一直

照顾自己的小儿子， 并且在意识清

楚的情况下拍下视频， 表示： “小

儿子照顾我较多， 房子留给他。”

视频中， 老人言语平静、 逻辑清

晰。

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 老人想

到委托两名律师协助起草并见证遗

嘱。

当天上午， 一名律师单独前往

养老院， 与老人沟通遗嘱内容、 核

实神志状况， 并草拟遗嘱初稿。

下午， 两名律师一同前往养老

院， 就遗嘱内容逐条向老人宣读并

确认， 随后将老人逐条确认过的遗

嘱内容打印成文， 由老人亲笔签

名、 捺印， 两名律师作为见证人在

遗嘱上签名并注明日期。

遗憾的是， 由于养老院监控覆

盖不全， 律师所录

视频文件又因设备

故障丢失， 未能完

整呈现“订立、 宣

读与签署” 的全过

程。

老人去世后，

大儿子起诉要求确

认遗嘱无效， 理由

是“见证人不具备

时空一致性， 遗嘱

订立过程缺乏客观

记录”。

法院审理后认

为， 第一名律师在

听取并记录遗嘱内

容时， 另一名律师

并未在场。 遗嘱打

印成文后， 两人虽

共同前往养老院由

老人签名捺印， 但宣读、 确认的全

过程并无视频佐证。

法院据此认定， 遗嘱内容的形

成仅有一名见证人在场， 不符合法

律关于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 的时空一致性要

求。 因此， 判定遗嘱无效。

一份由专业律师起草、 当事人

亲笔签署、 内容真实明确的遗嘱，

最终却因为“程序上的不完整” 被

判无效。

对“代书”的严格要求

在继承领域， 形式要件的刚性

是一项被反复强调的制度特征。 尤

其是代书遗嘱， 由于其并非本人亲

笔书写， 也未经过公证， 其真实性

与可靠性高度依赖于“见证人” 的

见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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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

书， 并由遗嘱人、 代书人和其他见

证人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司法实践中， 严格要求“在场

见证” 的“时空一致性”， 即在同

一时间、 同一地点， 立遗嘱人、 代

书人、 见证人共同完成遗嘱的口

述、 书写、 宣读与签署。

对于代书遗嘱及见证的“时空

一致性” 要求， 目的是为了防止遗

嘱遭伪造、 篡改或者遗嘱人被胁迫

等风险。

相较于公证遗嘱、 录音录像遗

嘱等形式， 代书遗嘱更容易引发争

议。 因此， 司法实践将“见证人共

同在场” 作为判断真实性的关键保

障。

从证据法角度看， 代书遗嘱的

成立依赖于“见证人现场共同感

知” 的证明效力。

见证人同时在场见证立遗嘱人

的口述、 确认和签署， 他们的签名

不仅代表身份确认， 更意味着对事

实发生过程的共同见证。

如果见证人并非同时在场， 或

见证过程存在时空间断， 就可能削

弱见证的客观性， 导致遗嘱真实性

难以被司法机关确认。

因此， 形式瑕疵并非纯技术性

缺陷， 而是直接影响证据的可信

度。 在缺乏录像、 录音等客观佐证

的情况下， 法院更倾向于严格审查

形式环节是否符合“共同在场见

证” 的要求。

前述案件中， 法院之所以慎重

地判定遗嘱无效， 根源在于见证的

“时空一致性” 缺乏直接、 客观的

证明。

虽然遗嘱文本完备、 签名齐

全， 且老人留有视频表达相同意

愿， 但在缺乏现场完整影像的情况

下， 见证人的陈述难以替代客观同步

记录， 法院只能从形式标准出发， 确

保裁判的确定性。

“时空一致”的两种观点

对于遗嘱见证“时空一致性” 在

实务中的适用， 目前主要有两种理

解： 一种是强调严格形式， 认为立遗

嘱人、 代书人和见证人必须在整个遗

嘱形成过程中同时在场， 任何阶段的

缺失都可能导致遗嘱无效； 另一种是

关注意思转化阶段， 认为真正决定遗

嘱效力的是立遗嘱人最终确认遗嘱内

容的环节， 只要在确认时遗嘱人和两

名以上见证人同时在场， 前期整理或

记录环节缺失不影响遗嘱效力。

如果持第二种观点， 那么对于前

述案例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被

继承人的遗嘱虽然在口述和整理阶段

未能完全被两名见证人同时见证， 但

在最终确认阶段， 立遗嘱人对遗嘱进

行了审阅、 修改和签署， 两名见证人

也同时在场监督整个意思确认过程。

这一过程完成了立遗嘱人意愿向遗嘱

文件的正式转化， 形式上也满足见证

“时空一致性” 的核心要求， 这份代

书遗嘱应当有效。

结合被继承人生前的各种表态，

可以看出其处分财产的意图一贯明

确， 并非仓促作出或受他人影响。 相

比机械地排斥形式上的瑕疵， 这种从

整体过程判断意思真实性的做法， 似

乎更能契合法治精神的本质要求———

既尊重了程序， 又保护了实质正义。

我们认为， 代书遗嘱的审查应当

审慎地兼顾形式与实质。 实际情况具

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对前后行为的不

同解读可能对遗嘱效力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 司法机关应当在保障程序规范

性和可验证性的前提下， 更细致全面

地考量立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实现， 做

出公正合理的裁判。

遗嘱须注意“形式”

前述案例提醒我们， 遗嘱的效力

并非仅取决于内容的真实性， 更依赖

于形式的完备性。 在现实操作中， 遗

嘱形式多种多样， 从公证、 自书到代

书、 录音、 打印乃至紧急情况下的口

头遗嘱， 每一种都有各自的要求。

假如条件允许， 我们建议还是尽

量选择公证遗嘱。 公证程序不仅会核

实立遗嘱人的身份与神志状况， 还能

防止外界干扰， 其稳定性和效力高于

其他遗嘱形式。

如果不选择公证遗嘱， 而是选择

自书或者代书遗嘱， 那么就要特别注

意程序的严谨性。

自书遗嘱的全文都必须由本人亲

笔书写， 文末由本人签名并注明年、

月、 日， 文字应清晰， 意思表达须完

整。

代书或打印遗嘱应确保立遗嘱

人、 代书人和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同一

时间、 同一地点共同完成宣读、 确认

与签署， 上述人员切勿在中途离场，

影响遗嘱的效力。

《民法典》 还规定：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

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继承人、 受

遗赠人； 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

关系的人， 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在证据保存方面， 应尽量做到

“全过程可回溯”。 录像、 录音、 签名

和时间标注缺一不可， 尤其是涉及代

书或打印遗嘱时， 全程进行影像记录

不仅能证明“时空一致性”， 一旦日

后发生纠纷还能成为关键的佐证。

此外， 遗嘱订立后不宜轻易口头

补充或修改。 立遗嘱人若想变更内

容， 最好重新订立遗嘱， 并在新遗嘱

中明确声明撤销旧遗嘱。 日常生活中

拍摄的家庭视频、 语音或文字留言，

即使表达了相似意愿， 往往因形式不

符而不具法律效力。

除了求助公证机关， 也可以聘请

专业律师“量身定制” 遗嘱。 律师不

仅能够把握遗嘱订立的程序要点， 通

过见证笔录、 声明和录像的留存强化

证据链条， 还能结合家庭结构与财产

情况， 帮助确定遗嘱内容， 提前识别

潜在的继承风险， 最大限度减少因为

继承导致矛盾纠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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